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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例涉“洋垃圾”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宣判，4被告被罚承担105万元铜污泥处置费用

“企业造成污染由政府埋单”困局被打破
“洋垃圾”主要指进口固体废物，即在生

产、 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
价值或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放弃的
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物品物质，

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品
物质。

上海高院近期对全国首例涉 “洋垃圾”民
事公益诉讼案作出二审判决，驳回安徽郎溪华
远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的上诉， 维持原判。

根据判决，涉案安徽郎溪华远固体废物处置有
限公司及相关个人，连带赔偿非法进口铜污泥
等处置费总共 105.37万元。这意味着，“企业造
成的污染由政府埋单” 的困局被打破，“洋垃
圾”走私产业链付出沉重代价。

铜污泥伪装成“铜矿砂”

货物进关时被海关查获
具体办案的浦江海关缉私分局民警向

记者详述案件始末。2015 年 9 月和 10 月，宁
波米泰贸易有限公司向上海海关申报进口铜
矿砂 138 吨和生铁颗粒 163 吨， 但当海关关
员抽检开箱时，发现货物颜色不一，一看就是
工业生产后的残渣。经化验，初步判定为固体
废物，2016 年 1 月立案后送中国环境科学研
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鉴定，确
定为我国禁止进口的固废铜污泥和铁渣类
废物。

作为工业残渣，铜污泥、铁渣只能提炼出
极小部分铜、铁，乃至更细微的金或银，几乎没
什么价值。 但这些残渣中含有大量重金属，且
不排除还有放射性元素，对环境隐患极大。

经查， 华远公司法人钱卫东 2014年底经
中间人孙利荣找到在上海负责报、清关和货运
代理的黄德庭，希望进口含铜固废。黄德庭居
间介绍撮合，敲定以米泰公司名义签订进口合
同，米泰公司法人张楠负责制作报关进口单证
及付汇， 而专职海外揽货的薛强觅到韩国
Samdo公司的工业废渣，获钱卫东认可。

在案件追查过程中，办案缉私警找到一条
极重要的证据———在韩国， 铜污泥可合法买
卖，薛强与韩国公司的购买合同上显示为铜污
泥，但到境外装运前的订舱提单环节，薛强做
了手脚，将货物品名更改为中国允许进口的原
料“铜矿砂”。随后在国内，米泰公司张楠伪报
品名，制作报关报检委托书、报关合同等并敲
公司印章， 再将报关单证交给上海的黄德庭。

黄德庭为赚取运费差价，将虚假单证转交报关
行向海关申报。 于是，138.66吨铜污泥伪装成
铜矿砂入境；第二票伪报为生铁颗粒的 163吨
铁渣类废物，同样从韩国进口。

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货物进关时
被海关查获。

跨度五年侦办过程曲折
上海高院二审驳回上诉
此案从海关现场查获到法院公益诉讼判

决，前后跨度 5年，侦办过程十分曲折。此案线
索经营时间长， 犯罪嫌疑人具较强反侦察能
力，涉案手机信息、邮件等均被删除，更与外商
相关方提前沟通应对检查的“说辞”，导致海关
缉私部门取证困难。 该案所扣押的固废逾 300

吨，因退运条件不成熟，上海本地又缺乏专为
固废开辟的存储场地， 故长期存放于港区，产
生仓储费用未结清、环境污染隐患等一系列问
题。不计环境影响，仅海外垃圾长期滞港、后期
销毁产生的成本，已是自身成本的数十倍乃至
上百倍。

2017年 12月，检察机关就米泰公司、黄德
庭、薛强共同实施走私国家禁止进口固体废物

向法院提起公诉。2018年 9月， 法院判决米泰
公司等被告人犯走私废物罪，判处米泰公司罚
金 20万元， 黄德庭有期徒刑 4年并处罚金 30

万元， 薛强有期徒刑 2年并处罚金 5万元，米
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楠有期徒刑两年， 缓刑 3

年，并处罚金 5万元。2019年 6月，检察机关提
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米泰公司、黄德庭、

薛强、华远公司 4名被告连带偿付非法进口铜
污泥的处置费。一审法院判决后，华远公司不
服，向上海高院提起上诉。

华远公司称，法院应依照刑事责任的判决
确定公益诉讼的赔偿责任主体，该公司未被刑
事处罚，所以不应连带承担处置费用。上海高
院认为，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两种相互独立
的责任形式，行为人未在走私废物犯罪案件中

被判处刑事责任，不代表其必然无须在民事公益
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 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需要依据民事法律规范予以判断。 国家明确规
定，2015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进口主要含铜的矿
渣、矿灰及残渣。本案中，华远公司作为固体废
物处置企业， 明知国家含铜固体废物进口管制
规定，仍主动购买进口铜污泥，并积极与米泰公
司、黄德庭、薛强商议，存在共同侵犯我国生态
环境公共利益的共同故意， 存在共同侵权行
为，符合共同实施环境民事侵权行为的构成要
件。同时，针对非法入境而滞留境内的固体废
物，无害化处置是消除危险的必要措施，相应的
处置费用应由侵权行为人承担。本案中，铜污泥
出于各种因素已无法退运，为避免环境污染隐患
而需要委托有关专业单位无害化处置，相关费用

属于为消除污染危险而产生的处置费用，华远公
司与其他各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海高院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提高违法成本加大震慑
有效破解生态保护困局
此案中，海关与检察院、法院等合作推动，最

终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形式提起公诉，旨在加大
对“洋垃圾”走私产业链的震慑作用。

此前，对查获的固废，海关优先实施退运出
境，因故未能退运的，需在国内指定具有资质的
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理， 每吨固废的处理费用达
300至 500元， 这笔处置费过去往往由海关或地
方政府埋单。此次公益诉讼，首次以司法判决形

式明确走私分子应承担固废处置费用，显著提高
违法成本。

本案审判长、上海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
殷勇磊称，这起全国首例“洋垃圾”案判决，破解
了“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生态保护
困局。在环境资源类民事公益诉讼快速增长的当
下，更具典型意义。据统计，去年，全市法院共受
理环境资源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52 件， 审结 47

件，收案数较 2019年同比上升 174%。

“我们在审判中， 特别注重恢复性司法理
念，将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作为环境资
源损害民事责任的首要方式，对无法完全原地
原样修复的，则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使生态环
境恢复到受损害之前的功能、 质量和价值。”殷
勇磊说。

去年上海公益诉讼立案数同比增长106.9%

曾经“冷门”如今为何“叫好又叫座”
■本报记者 王闲乐

2018年 3月，现任虹口检察院第五检察部
副主任的万力离开工作 10 年的公诉岗位，调
到刚刚成立的新部门， 负责开展公益诉讼工
作。初来乍到，最让她难受的是没线索、没案
子。“那时候公众对公益诉讼的知晓度还很低，

参与度也不高。”

时过境迁，作为新时期检察机关四大职能
之一的公益诉讼， 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去
年，上海各级检察机关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1562件，同比增长 106.9%。制发检察建议或公
告 727件，同比增长 86.9%。提起诉讼 105件，

同比增长 452.6%。

从“冷门”到“叫好又叫座”，公益诉讼为何
能成功“逆袭”？

2017年 7月 1日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和
行政诉讼法规定， 检察机关可以在生态环境和
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以及英雄烈士保护等领域开展
公益诉讼。2019年上海两会期间， 多位代表委
员呼吁检察机关对公众反响强烈的手机 App

过度索取个人信息问题开展公益诉讼。 但检察官
在办案中却遇到难题：“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不属
于法律明确规定的 5种可提起公益诉讼情形，这
案子该怎么办？考虑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曾提出，支
持各省市检察机关在法律规定的 5种情形外，自
行探索拓宽公益诉讼领域。 上海检察机关决定以
个案为突破口。去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在多个领
域进行公益诉讼探索。浦东、杨浦、静安等区检察
院开展手机 App违法收集个人信息问题专项调
查，向运营商制发检察建议。

去年 6月， 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22

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
决定》， 明确检察机关还可以在城市公共安全管
理、金融秩序维护、信息安全、反知识产权垄断、

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等领域探索开
展公益诉讼工作。立法赋能，让公益诉讼涵盖的
范围进一步拓展。

2019年年初，虹口区广灵四路水木年华花园
小区居民到虹口检察院反映情况：小区共有 8幢
18层高层住宅，住着 700多户居民，建成不过十
来年时间，但小区房屋外墙的装饰性构件脱落已
长达 5年，多次砸损车辆，甚至险些砸伤行人。居

民多次投诉，小区采取临时防护措施，但小区业
委会、物业公司及开发商无法就维修整改方案达
成一致，施工无法推进，建筑装饰性构件高空坠
落事件仍持续发生。

虹口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刘庆和同事们
多次到现场勘查并请专业机构检测，发现该小区
房屋装饰性构件存在大面积脱落风险。“事关城
市公共安全， 我们院立即启动公益诉讼办案程
序。” 经过研判， 刘庆给了申诉群众一个肯定答
复。随后，虹口检察院接连给区房管部门、市建安
质监总站、街道发出 3 份检察建议，建议他们督
促物业公司落实应急处置方案、督促建设单位尽
快出具施工整改方案、指导业委会在紧急情况下
正确履行法定职责。“3份建议发出后， 各行政部
门很配合。临时防护脚手架迅速搭建、建设单位
出具施工方案并通过评审且得到业主大会认可，

数百万维修资金也落实到位。”刘庆说，没想到临
时脚手架足足空置大半年。原来，行政管理部门
就施工应该归建管平台还是修缮平台管理产生
分歧，施工单位报建无门，只能停滞。

面对僵局， 刘庆仔细梳理相关法律法规后，

认为隐患产生的原因是建设单位施工质量不合
格，因此制发第四份检察建议，建议将处置项目
纳入建管平台监管。这份建议被采纳，施工项目
顺利开展。历时近两年，通过 4份检察建议，小区
公共安全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邵维伦
是一位有着 30年检察工作经验的“老法师”，在他
看来，既然事关公共利益，那么所有的公益诉讼案
件都应该有结果，“不管过程有多难， 行政部门有
多少苦衷，老百姓最后看的就是一个结果。”

北杨线是上海北郊一条重要铁路专用线，全
长 11公里，承担宝钢的运输任务。在整治铁路沿
线违建时，铁检院检察官发现，周边有条无名小
路长期存在车辆乱停放现象。检察官先找了镇政
府，杨行镇政府称路在杨行，但归铁路部门管。检
察官联系了上海铁路交警支队。但交警提出：“我
们贴罚单都要写道路名称， 这是条无名道路，不
好处罚。” 检察官又到上海市地名管理办公室咨
询，对方称：“如果我们给了临时地名，这条路就
变成公共道路，改变了权属，以后铁路部门来找
我们打官司怎么办？”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可问题总得解决。邵维伦
把相关法律法规翻了个遍， 决定从镇政府入手。

“我跟镇领导说，平时这条路是镇上在用，你们得
负责。”经过反复沟通，最终由杨行镇政府依法对
违停车辆车主发放告知单，但在处理“僵尸车”时
又遇到问题。依规处理“僵尸车”要走流程，过程中
会产生费用。 邵维伦找到铁路主管部门：“这条路
本来归你们管辖，现在镇政府把问题解决了，费用
该由你们负责吧？”

公益诉讼要 “长出牙齿”， 才能真正发挥作
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强调，要“用足用好磋商、提
出诉前检察建议、提起诉讼、支持起诉等手段，推
动解决人民群众关注关切的公益损害问题。”

立法赋能荩荩荩

扩大公益诉讼保护范围 心系民生荩荩荩

真正解决群众关心的事

穷追不舍荩荩荩

所有案件都应该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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